


白山环审字(书)[2026]1号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白山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吉林省林昌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编制的《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收悉。该项目环评文件已完成技术评估、公示等程序，相关要件齐全，基本符合环评审批相关要求，现就该项目环评批复意见如下：
一、违法建设问题整改要求
该项目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即擅自开工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2026年5月9日，我局依法出具《白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白山0602环不罚〔2026〕1号），相关违法行为已经查处。你公司应吸取此次违法建设教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全面强化全员环保法治意识，坚决杜绝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二、项目基本情况及审批意见
（一）项目建设概况
本项目位于白山市浑江区红土崖镇。工程内容包括：在曲家营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实施水生植物修复工程、水生动物（鱼类）增殖放流工程、隔离围网工程以及管理房工程；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及准保护区范围内实施水源保护区标志工程，同时配套辅助工程及施工期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项目总投资6002.87万元。
（二）项目合规性文件
本项目为《鸭绿江重要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子项工程。项目建设相关批复文件齐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鸭绿江重要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白山市实施方案适应性调整评审意见〉的通知》（吉自然资函〔2025〕285号）、白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部分内容的批复》（白山发改审字〔2024〕165号）、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白山政函〔2026〕41号）、白山市水务局《关于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白山水审批〔2025〕11号）、《关于YLJ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洪水影响评价类技术报告的批复》（白山水审批〔2024〕17号）、《关于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白山水审批〔2025〕5号）、白山市林业局《关于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相关问题的复函》（白山林函字〔2025〕72号）。
（三）环评审批意见
项目在施工及运营全过程中，须严格遵守曲家营水源保护区、湿地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管控规定，全面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严格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各项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在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区域生态功能不降低、环境质量不恶化，不对曲家营水源保护区、湿地公园等敏感区域造成不利影响，环境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确定的项目建设内容及各项生态环保管控措施。
三、项目建设与运营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鉴于本项目部分工程已完工，你公司应对已完工区域开展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核查，对存在不足的及时整改。后续施工期间，施工区须采取洒水降尘、物料全加盖苫布等扬尘防治措施；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移动式防渗旱厕，定期清运处理；围堰基坑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场地洒水抑尘；禁止在施工区内清洗车辆、向水体丢弃杂物；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严禁夜间施工及车辆鸣笛，减轻噪声影响；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清基产生的枯枝等废弃物运送至白山市垃圾焚烧厂处置，沉淀废渣转运至政府指定地点规范处置，围堰拆除土方就近回填至原址；围堰土袋、育苗包装袋由施工单位统一回收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在收集、贮存、转运全过程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相关要求，杜绝二次污染。
（二）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全面实施避让、减缓、恢复、补偿、管理、监测等保护举措。施工期间严格划定施工范围，加强施工人员环保教育，严禁非法捕猎、垂钓、网捕及野外用火；合理统筹施工时段，避开鸟类觅食栖息、迁徙时段，减少夜间施工，降低强光、噪声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施工尽量避开汛期；严禁将生活垃圾等固废及生活污水排入水库。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开展生态恢复，确保恢复至原貌。同步落实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测，确保项目施工及运营不对曲家营水源保护区、湿地公园等敏感区域造成不利影响。
（三）你公司须严格落实运营期水环境及生态监测要求，规范开展监测、完整保存监测数据与成果报告，主动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确保项目运营期生态环境稳定可控。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事项
（一）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鉴于项目部分工程已完工，你公司应对已完工部分环保设施落实情况予以复核；项目全部竣工后，应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在变动前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三）请白山市生态环境局浑江区分局负责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26日

